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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第 20 屆第 4次理監事聯席會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 年 4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1時 

二、地點：視訊會議 

(已先於 109 年 4 月 9 日先以電子通訊方式檢送會議資料及徵求各理監事議程意見) 

三、主席: 江副理事長渾欽                                          紀錄：陳鶴欽 

四、出（列）席人員： 
理事：江渾欽、高書屏、紀聰吉、崔國強、蕭輔導、王啟鋒、楊名、吳宗寶、謝福來、謝

福勝、周天穎、張元旭、江俊泓、吳相忠、梁崇智、蕭萬禧 
監事：容承明、白敏思、駱旭琛、史天元、蕭正宏 
請假理事：洪本善、王定平、邱仲銘、朱上岸、陳惠玲 
請假監事： 無 
 

理事應出席人數 21 人，實際出席人數 16 人，請假 5人。 
監事應出席人數 5人，實際出席人數 5人、請假 0人。 
秘書處：曾耀賢、陳鶴欽、陳世崇 

五、主席致詞：（略） 

六、上次會議執行情形：無。 
 

七、報告事項 
（一）秘書處工作報告： 

1、  本會第20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紀錄業以本會109年 1月 7日地測會字第1090002

號函報內政部備查在案。 

2、  本會第 6屆金界獎評選活動計有 2個機關計 2件作品參獎，皆為應用系統類，已經

複審小組審查通過，詳如討論事項、案由 2。 

3、  本會截至 109 年 3 月 5 日共有個人會員 258 人(含永久會員 18 人、名譽會員 8人、

榮譽理事長 7 人)，團體會員 62 個機關（構）；其中個人會員於 108 年未繳交常年

會費計有 14 人，團體會員於 108 年未繳常年會費計有 5 單位，將由秘書處繼續催

繳。另已超過 3 年（106 至 108 年）未繳會費者計有個人會員 23 人，團體會員 0

單位，擬依本會章程第 41 條規定予以退會，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入會日期 編號 姓名 入會日期 
440 吳明權 70.06.05 1993 劉浚育 98.08.21 
746 張仁義 71. 1994 鄭建財 98.08.21 
979 許金源 74.03.04 2034 趙文昇 98.12.21 
1491 夏榮生 91.03.29 2246 賴玉真 100.12.21 
1503 楊昌和 92.01.21 2248 吳政庭 100.12.21 
1651 宋崑山 94.05.17 2268 呂冠德 102.6.13 
1701 劉慶輝 94.12.27 2279 陳盈蒨 103.9.22 
1742 張新鏵 95.10.13 2280 陳嬿羽 103.9.22 
1798 賴命東 96.09.17 2288 朱秀峯 103.12.30 
1845 劉弘志 96.12.26 2295 張永宗 10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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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 李偲豪 97.03.28 2298 莊慶豐 105.3.3 
1858 陳國富 97.03.28    

 

 

4、  臺北大學邀請本會共同主辦第 39 屆測量及空間資訊研討會案，第 39 屆測量及空間

資訊研討會由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主辦，主辦單位分析其部分事

務執行由學校以外學術團體協助辦理較為適宜，經該系陳國華教授聯繫，邀請本學

會共同主辦，本會協助辦理事項主要為【註冊費及廠商參展費之收支】。並規劃 

(1)財務部分，提收入之 10% 為本會支付稅項支出，另提 1%~2% 為本會作業及管理

費(確切數額由臺北大學再精算後決定)。 
(2)提供本會理監事貴賓名額(理監事能蒞臨指導者均歡迎)。 
(3)提供本會會員註冊費優惠(均以早鳥價)。 
(4)可配合於研討會規劃提供地籍測量論壇時段。 

決議：洽悉。 
 

（二）財務報告 
截至 109 年 2 月份本會總收入計 1 萬 2,304 元，總支出計 10 萬 930 元，收支相抵計

有業務淨損 8萬 8,626 元；108 年同期收入數為 2萬 6,395 元，計減少收入 1萬 4,091 元，

主要是減少辦理諮詢費等；108 年同期支出數計 16 萬 3,610 元，減少支出數 6 萬 2,680

元，主要係減少辦理教育訓練費用等相關支出，108 年同期計有淨損 16 萬 3,610 元，本期

較去年同期減少淨損數為 7萬 4,984 元。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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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展委員會工作報告： 
109 年第 1 次研討會，規劃由本會與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共同舉

辦，主題暫訂為「地籍測量實務與國家賠償法研討會」，於 109 年 5 月 27 日假臺中市政府

公務人力訓練中心辦理。惟值新型冠狀病毒防疫期間，業經相關單位評估延後辦理，至確

切日期將視疫情發展，持續與共同主辦單位保持聯繫確認。 

決議：洽悉。 
 

 

（四）教育訓練委員會工作報告： 
1. 考前短期訓練：  

(1)109 年上半年考前班短期訓練班招生訊息，已於 109 年 1 月 13 日于本學會網站

中公開招生訊息；惟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影響，遵循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防疫政策暫緩開班，待本次疫情緩和再行辦理開課事宜。 

2. 在職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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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委託辦理測量人員在職訓練，計分 3梯次辦理，第 1、2梯

次已於 1/21 及 3/12 辦竣，第 3 梯次原預定 4/14 辦理因疫情因素延至 6/18 辦

理。 
(2)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委託辦理測量人員在職訓練，業於 3/23-3/26 辦理完竣，合

計有 35 人參訓。 

決議：洽悉。 
 

（五）服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本年度無接辦相關委辦服務案。 

決議：洽悉。 
 

（六）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 
1. 本會期刊「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第 8卷第 1期已完成編排校對，並於 109 年 2 月底

出版，惟因投稿數量較少及部分審查未符標準，本期僅 2篇；第 8卷第 2期目前正蒐

集論文及邀稿中，預定 109 年 7 月底出版。 
2. 本會會刊「地籍測量」第 38 卷第 4 期已於 109 年 1 月完成編排及出刊，並傳送相關

電子期刊平臺，第 39 卷第 1期目前正蒐集資料編輯中，預定 109 年 4 月底出刊。 

3. 本會 108 年度學會年度論文獎以由編輯委員會委員完成理評審事宜，獲獎名單如下

表，規劃於會員大會辦理頒獎作業並視需要配合進行口頭發表，學位論文獎則無人報

名。 

出刊卷別 作    者 題    目 獎    項 

V7-1 
蕭詩涵 景國恩 陳國華 

周逸屏 陳鶴欽 林文勇 

臺灣半動態基準地表變形模式精進

研究–同震格點位移模型新增時機

之探討 

年度論文獎 

V7-2 
彭新雅 曾國欣 錢  樺 

陳彥杕 

運用多時期衛星影像探討外傘頂洲

變遷 
佳作獎 

V7-1 吳岱育 楊  名 
結合 GPS 及 BDS 對於定位效能之提

升：應用於大地監測 
佳作獎 

決議：洽悉。 
 

（七）國際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有關第 12 屆中日韓國際地籍測量研討會: 

1. 韓國於 2月 20 日以電子件通知本會，研討會日期規劃為 2020 年 12 月 3 日-12

月 4 日，地點為韓國大邱市，至相關細節會再另外通知。 

2. 經本會以電子郵件通知相關單位，目前表示將參加的單位如下所列： 

單位 規劃參加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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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中心 未定 

臺北市政府地政局 未定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6 

高雄市政地政局 未定 

決議：洽悉。 
 

（八）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 

本(109)年度接辦諮詢鑑定服務計 2 案(統計至 109 年 3 月 31 日)，如下表： 
 

 
決議：洽悉。  

 日期 申請人 土地座落 金額 函復 諮詢委

員 
狀

態 

1 1090204 

施佳鑽 
臺北市中正區衡陽路 7
號 13 樓 
0963-721237 

瑞芳鎮深澳段

224-156 地號 6,000  1090210 
1090006 號函 駱旭琛 結

案 

2 1090213 

郭憲睿 
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

15 號 
0932-889631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

段 342-1 地號 

6,000 
(未確

定)  
 邱仲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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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論事項 

案由 1 仝宜中先生及草屯地政事務所申請入會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經初審符合本會章程第 8、9條規定。 

姓名 學歷 現任職務 

仝宜中 國立中央大學土木工程所空間資

訊組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正工程師 

 

姓名 負責人 業務內容 

草屯地政事務所 梁崇智主任 地籍測量,地籍管理 
 

辦  法 符合本會章程規定，同意入會。 

決  議 同意，照辦法辦理。 

 
 
案由 2 為第 6屆金界獎評審結果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1. 本會第 6屆金界獎評選活動計有 2個機關計 2件作品參獎，皆為應用系

統類，分別為： 

   （一）地籍調查處理系統：國土測繪中心。 

   （二）Double Q 雙子系統：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  

2. 依本會金界獎實施辦法第 8點規定，評審作業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 3

階段，評審結果將於次年會員大會頒發獎座。 

3. 依上開實施辦法第 9點，初審係由秘書處辦理、複審由理事長指定召集

人及委員辦理之，評審結果應研提得獎建議名單提送理事會決審之。 

4. 本案經本會第 20-3 次理監事會議決議，請高常務理事書屏邀集江主任委

員渾欽、史主任委員天元等成立複審小組，審查結果 2件皆通過（如附

件 1)。 

辦  法 擬審議通過，並於第 20 屆第 2次(109 年)會員大會頒發獎座。 

決  議 同意，照辦法辦理。 

 
 

 
 

案由 3 為頒發第 21 屆地籍測量獎章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本會第 21 屆地籍測量獎章候選人，經推薦有紀聰吉先生及鄭彩堂先生等 2

位，推薦表及被推薦者的具體事蹟等經送請獎章委員會依據獎章委員會組織簡

則規定審議後，審議結果皆同意，茲將審查結果（如附件 2）報請理事會核定。

辦  法 擬審議通過，並於第 20 屆第 2次(109 年)會員大會頒發獎座。 
決  議 同意，照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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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4 為頒發熱心參與獎予本會資深會員榮譽狀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一、本會會員獎勵辦法第 2條第 5款規定：「熱心參與獎：凡本會個人會員入

會滿十年；團體會員入會滿十年，且最近五年無停權紀錄者，各頒給獎狀

乙紙。」本次擬頒發對象說明如下： 
二、個人會員：計 15 人。 

入會滿 30 年個人會員名冊(78 年入會) 
編號 姓 名 入會日期 

無 
 

入會滿 20 年個人會員名冊(88 年入會) 
編號 姓 名 入會日期 

1379 洪本善 88. 

1380 白敏思 88.11.10 

1381 高書屏 88.11.10 

1382 吳錫賢 88.11.10 

1389 王建明 88.11.10 

 

入會滿 10 年個人會員名冊(98 年入會) 
編號 姓 名 入會日期 

1932 李振男 98.03.31 

1947 張耀允 98.03.31 

1951 鍾志斌 98.03.31 

1958 李莉華 98.03.31 

1981 孫志堅 98.08.21 

2002 朱良治 98.08.21 

2009 張振晏 98.08.21 

2024 周敬傑 98.12.21 

2034 趙文昇 98.12.21 

2043 謝周潤 98.12.21 

三、團體會員：無正好滿 30、20、10 年者。 
辦  法 於第 20 屆第 2次(109 年)會員大會頒發資深會員榮譽狀。 
決  議 同意，照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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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5 本會 108 年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基金收支表、損益表及資產負債表，

提請審議。如附件 3-1 至 3-5。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108 年 1~12 月本會總收入計 153 萬 517 元，較預算 220 萬元減少收入，

主要係因辦理教育訓練、研討會及評選活動等收入短收所致；總支出計 182

萬 3,489 元，較預算 220 萬元減少，合計收支相抵計有業務淨損 29 萬 2,972

元，較 107 年業務淨利 1萬 4,704 元減少淨利 30 萬 7,676 元。 

辦  法   本會 108 年收支決算表、損益表、資產負債表、現金出納表及基金收支表，

如經審查通過，提報第 20 屆第 2 次(109 年)會員大會審議。 

決  議 同意，照辦法辦理。 

 
 
案由 6 有關召開本會第 20 屆第 2次會員大會事宜，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34 條：「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定期會議每年召開 1

次...」辦理。(人民團體法#25 規定同) 

二、本會第 20 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係於 108 年 5 月 31 日舉行，依期程宜於本

(109)年 5 月底 6月初召開。 

三、經洽台中市政府地政局，規劃與國土測繪中心及本會於 5月 27 日共同辦

理【地籍測量實務與國家賠償法研討會】，秘書處原擬規劃同日同地點併

同舉辦第 20 屆第 2次會員大會。 

四、因目前仍處於新冠肺炎防疫期間，上開研討會業已確定延期舉行(日期尚

未確定)。 

辦  法 第 20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配合防疫暫緩辦理，並原則上併同【地籍測量實務與

國家賠償法研討會】同日同地點舉辦 
決  議 同意，照辦法辦理。 

 

九、臨時動議：無 

十、散會時間：下午 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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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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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第 21 屆地籍測量獎章得獎人事蹟 

姓名 紀聰吉 
出生日期 民國 38 年 12 月 9 日 
學歷 中興大學地政系學士  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 
經歷 一、 台北市政府財政局局長 

二、 台北市政府地政處處長 
三、 內政部地政司副司長 
四、 台灣省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五、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組長、主任秘書、台灣北區辦事處處長 
六、 台北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七、 成功大學測量工程學系兼任講師 
八、 逢甲大學土地管理系兼任專技副教授 
九、 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系兼任專技副教授 
十、 台北大學不動產及城鄉環境學系兼任專技副教授 

曾任本會

職務 
一、 理事 
二、 常務理事 
 

現任職務 一、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系兼任副教授 
二、台北大學不動產及城鄉環境學系兼任副教授 

具體事蹟 

(含相片) 
 
 
 

一、自民國 79 年起迄今，陸續於成功大學測量工程學系、逢甲大學土

地管理系、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系、台北大學不動產及城鄉環境學系任

教，培育地籍測量及地籍管理人才，著有貢獻。 

二、擔任考試院測量製圖、土地行政類科等國家考試土地法規（含地籍

測量法規）等科目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多次，為國舉才。 

三、擔任中央、省及直轄市地政主管多年，推動地籍測量相關業務，提

升地籍管理效能及品質，貢獻良多。 

四、擔任本會多屆理事、常務理事，對本會會務之推動，多有助益。 

五、擔任台灣省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及台北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委

員，前後近二十年，協助審議因地籍測量而引發之行政救濟案件，排

難解紛，疏減訟源，成效良好。 

六、擔任台灣省訊團、台北市政府公訓處、台北市政府地政局｀地籍測

量人員訓練班及部分縣市政府教育訓練班有關土地法規（含地籍測量

法規）、地籍測量與行政救濟等課程講師，對地籍測量及地籍管理業務

之推動，助益良多。 

七、擔任台北市政府市政顧問一十餘年，參與地籍管理等議題之市政顧

問會議多次，提供以往工作經驗，協助業務推動，多有貢獻。 

八、擔任台北市政府地政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處理委員會委員多年，協

助處理因地籍測量錯誤引發之損害賠償案件，紓解民怨，貢獻良多。

九、於台北市政府地政處處長任內，合併土地測量大隊及土地重劃大

隊，成立土地開發總隊，強化地籍測量機關組織，提高測量人員職等，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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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地籍測量人員士氣之提升及測量品質之改進，頗有助益。 

十、擔任桃園市政府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委員多年，協助處理共有物

分割等地籍測量有關案件，效益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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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第 21 屆地籍測量獎章得獎人事蹟 
姓名 鄭彩堂 

出生日期 民國 52 年 10 月 28 日 

學歷 國立成功大學測量系、國立中興大學土木研究所測量資訊組畢業 

經歷 

 

1. 臺灣省政府地政處測量總隊約僱測量員(78.01~79.01) 

2. 臺灣省政府地政處測量總隊測量員(79.01~80.11) 

3. 臺灣省政府地政處測量總隊(土地測量局)督察員(80.11~87.03) 

4. 臺灣省政府地政處及內政部中辦股長(87.03~88.07~88.09) 

5.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隊(課)長 (88.09 ~ 95.08) 

6.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技正 (95.08 ~ 96.11) 

7.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簡任技正(96.11~100.09) 

8.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副主任(100.09.迄今) 

曾任本會職務 一、 編輯委員會編輯(第 7~8 屆) 

二、 研究發展委員會總幹事(第 9~15 屆) 

三、 秘書(兼研發會總幹事，第 15 屆)、秘書長(第 16-19 屆) 

四、 本會資深會員 

現任職務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副主任 

具體事蹟 

 

 

 

 

一、積極參與會務 

1.擔任本會秘書期間，蒐集本會歷年資料，編撰「建國百年暨本會成立

30 週年－三十而立，精彩一百」紀念專刊，為本會成立及發展歷史留

下見證。 

2.推動本會成為測量技師與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發證單位，為國內最

先核發學習時數證明之測繪人民團體。 

3.秘書長任內開辦及主辦地政機關測量人員在職訓練課程，並函報內政

部核備。自民國 101 年至 108 年止，計開設 19 班別共約 1000 人參訓，

對於本會會務推動，績效顯著。 

4.推動及督辦第 10 屆中日韓國際地籍測量研討會，圓滿完成。除循例

積極向本會團體會員募款外，並向臺中市經發局簡報獲補助經費，擴

大本會舉辦國際研討會經費籌募來源。 

5.撰寫 105 年度優良社團參獎申請書，榮獲內政部優良社團之銀質獎，

為當年度國內測繪人民團體唯一獲獎者，為本會爭取榮譽。 

6.秘書長任內協助理事長推動設立金界獎，並執行第 1-5 屆金界獎評審

及成果發表事宜，建立地政與測繪機關團體研發成果與服務之參獎平

臺，並配合會員大會提供得獎作品發表，提高測繪資訊創新成果流通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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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成效及本會之能見度。 

7.秘書長任內督同研究發展委員會主辦內政部配合建國百年系列慶祝

活動，委辦「全國土地政策規劃及展望系列研討會—國土測繪制度之

規劃及展望」圓滿完成。 

8.秘書長任內處理法院通知本會GDV-441機車因逾定期檢驗遭逕行舉發

案及發現該機車與其它共 8部機車有帳無物財產案，經蒐集資料聯繫

及函文環保、監理、交通裁決單位後免罰，並分別前往法院及派出所

處理後，圓滿完成機車報廢手續。 

9.秘書長任內協助理事長，配合會務運作需要，擴充及充實本會網站內

容，建構完整本會人事組織、業務發展脈絡及成果展示等網站內容，

並提供作為會務推動、成果發表及會員意見交流平臺。 

10.擔任研究發展委員會總幹事及秘書長期間，每年主(督)辦 2場測繪資

訊相關研討會，提供本會會員及政府機關交流平臺，並擔任其中數場

次發表人，積極推展會務。 

11.秘書長任內多次協同團體會員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桃園市政府地政

局舉辦全國測量杯壘球賽，促進團體會員與地政機關間之情感與球技

交流，並擴展會務經費來源。 

12.秘書長任內督同編輯委員會創立「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作為

國內測繪研究學者專家發表論文平臺，提升本會測繪學術地位與水

準。 

二、任職土地測量局及國土測繪中心期間，積極推測繪業務 

(一)研修地籍圖重測作業規定及推動地籍圖重測工作 

1.於臺灣省政府地政處土地測量局成立之初，主辦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

制度修正，有效降低成果錯誤率，提高地籍圖重測成果品質。 

2.測量隊長任內督辦九二一地震災區地籍圖重測工作，圓滿並提前完成

成果公告，績效卓著。 

3.擔任臺灣省地籍圖重測 30 週年紀念專輯資料撰寫及彙編工作，記錄

地籍圖重測 30 年來之推動過程及各項改進措施，為推動地籍圖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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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歷程留下見證。 

4.督辦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第１期計畫檢討評估、研擬第 2期 4年計畫

及年度計畫執行工作，順利完成，並獲內政部多次年度列管計畫評核

為優等。 

5.擔任「數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及「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表填載

說明及範例」研修小組召集人，各經召開數次會議後分別報奉內政部

107 年 12 月 10 日及 107 年 12 月 26 日修正發布實施。 

(二)擔任測量隊長期間督辦南投縣國有林班地第一期三年計畫測量工

作，著有功績。 

(三)研訂圖解數化成果辦理土地複丈相關法令規定 

1.規劃及研擬「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辦理土地複丈作業須知」，報

奉內政部於 92 年 9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72926 號令訂頒實施，

作為應用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辦理土地複丈作業之依據。 

2.規劃及督辦「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辦理土地複丈作業手冊」研訂

工作，報奉內政部於 93 年 12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30120085 號函訂

頒實施，提供測量人員應用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辦理土地複丈作

業之依據，紓解測量人員對數化成果應用之疑慮，並建立標準作業流

程及方法。 

(四)推動圖解數化成果整合應用工作，不遺餘力 

1.規劃及推動「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整合應用於土地複丈作業試辦計

畫」，於 94、95 年度進行試辦結果良好後，自 96 年度後納入年度計

畫正式實施，推動應用數值測量方式於土地複丈作業，有效發揮圖解

地籍圖數值化效益。 

2.規劃及研擬「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

畫」，奉行政院核定，自 96 年度起實施迄今，對於推動圖解地籍測量

成果地區之圖解數化成果整合及與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應用事宜，不

遺餘力。 

3.研(修)訂「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業工作

手冊」，報奉內政部訂定，作為推動「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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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之依據。 

(五)督辦「國家地理資訊系統建置十年計畫」及「落實智慧國土-國土測

繪圖資更新維運計畫」多項子計畫，包含國土利用監測整合、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國土利用調查、基本地形圖執行，獲內政部多次年度評

核為優等。 

(六)擔任國土測繪中心提升服務品質 101、103-106 年度專案小組召集人，

執行期間每年度各召開數次專案會議，均達成中心設定內政部績效評

核加分目標；103-106 年度所督辦提報之參獎申請書，並獲選為內政

部績優機關，其中 105 及 106 年度並獲推薦代表參加行政院獎項，106

年度更榮獲行政院第 1屆政府服務獎。 

三、工作之餘，仍積極投入研究，並均獲得獎項，成果優異 

1.91 年度完成「圖解數化之附加條件坐標轉換研究」，獲本會 91 年度論

文獎佳作。 

2.93 年度撰寫「以約制條件實施坐標轉換整合圖解數化成果之研究」自

行研究報告，獲內政部 93 年度自行研究論文乙等獎。 

3.95 年度撰寫「圖解地籍圖伸縮改正及實測接合之研究」自行研究報告，

榮獲內政部 95 年度自行研究優等獎(第 1名)，該研究亦獲得行政院

95 年度傑出研究報告獎之優等獎(科技類排名第 1)。 

 4.97 年度撰寫「空間圖籍套疊之研究」自行研究報告，榮獲內政部 97

年度自行研究甲等獎(第 3 名)。 

5.100 年度撰寫「地籍圖簿地不符解決對策之研究」自行研究報告，榮

獲內政部 100 年度自行研究優等獎(第 1名) 

四、榮譽 

1.督辦 921 震災地區地籍圖重測工作，圓滿達成任務，獲記大功１次，

91 年 5 月。 

2.榮獲 94 年內政部模範公務人員，94 年 7 月。 

3.榮獲中華民國第 12 屆地政貢獻獎，96 年 11 月。 

4.榮獲行政院 95 年度傑出研究優等獎，96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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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榮獲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91、96、98 年度論文獎佳作。 

7.榮獲內政部 95 年度、100 年度自行研究優等獎(第 1名)，各獲一次記

2小功。 

8.督辦「測繪臺灣，用心深耕－打造國家電子地圖」專案，榮獲第 1屆

政府服務獎，獲記大功 1次，107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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